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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劳动者隐私权与雇主的监督管理权之间存在冲突，使得劳动者隐私权保护存在

特殊之处。进入数字社会，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变革了劳动者的工作环境，一方面，使得生产效率大大

提高，另一方面，也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层次上存在侵害劳动者隐私权的可能。当前我国立法中关于劳

动者隐私权保护的相关规范仍有值得改进之处，应当完善劳动法立法，在劳动法中增加劳动者隐私权保

护的基本原则，以使其与隐私权保护的一般规则形成良好的衔接。其次，应当分场所实行不同的劳动者隐

私权保护模式、拓展劳动者隐私权保护内容、在企业内部建立隐私保护机制，以更好面对新技术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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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subordinate nature of labor relations, there i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privacy rights of 
workers and the supervisory and managerial rights of employers, which creates unique challenges 
in protecting workers’ privacy. In the digital socie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transformed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laborers. On the one hand, it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roduction effi-
ciency;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lso increased the potential for infringements on workers’ privacy 
rights on a broader scale and at a deeper level. Currently,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China’s legislation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privacy right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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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law legislation by incorporat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privacy 
rights into the labor law, ensuring a seamless connection with the general rules of privacy protec-
tion. Furthermore, different privacy protection models should be implemented based on specific 
workplace settings, the scope of workers’ privacy rights should be expanded, and internal privacy 
protection mechanisms should be established within enterprises to better address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new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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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推动着人类进入了数字社会，原先工业社会所形成的各种生产

设备为信息和数字技术所改造，升级成为一种智能化的设备，数字社会的劳动生产都建立在基于技术改

造后的智能化设备的基础之上。一方面，经由信息和数字技术所改造或创造的各类生产设备大大提升了

社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飞速发展的信息和数字技术对个人隐私保护的极大冲击早已为人诟病许久。 
在劳动生产领域，这一问题同样存在，电子监控、网络跟踪等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之中，

给劳动者隐私权保护带来了极大挑战。如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的一张显示公司可以通过后台系统查阅员工

的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引得无数打工人在线破防[1]。再如前两年国美控股集团流出的一份《关于违反

员工行为规范的处罚通报》，通报中内容显示，国美控股集团通过对员工如何使用公共流量进行技术手

段上的调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员工使用办公流量打游戏、听音乐、刷社交网站[2]。甚至还有网友曝出

公司在使用一款员工行为监测系统，在该行为感知系统内，公司可以查看员工访问求职网站和投递简历

的次数，从而提前获知员工跳槽意向[1]。诸如此类的事例在进入公共视野后，当即引发了公众对企业监

控员工是否侵犯隐私权的争议。 
进入数字社会以来，劳动者的物质劳动条件得到不断改善，但对劳动者精神需求的满足也应当与时

俱进，保护劳动者隐私权，重视劳动者的自我尊重感，才能在雇主与劳动者之间建立起信任，从而创造

出更佳的劳动环境。本文试图厘清劳动者隐私权的内涵和边界，分析当前各类智能设备的使用以及信息

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劳动者隐私权可能产生的种种侵害，比较域外劳动者隐私权保护的法律经验，探讨

如何协调数字社会雇主监督管理权与劳动者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关系，提出完善劳动者隐私权法律保护的

建议。 

2. 劳动者隐私权的法理分析 

(一) 隐私权的内涵 
长久以来，我国以间接保护的方式来对隐私权进行保护，将他人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视为对他人名

誉权或个人信息权的侵犯，从而作出相应处理。事实上，隐私权与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等存在着不同之

处，它具有高度的人身属性，只能由自然人享有，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无法享有。隐私权的客体是自然人

的隐私，它具有两个特征，即私密性和私人性，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概括式的描述，隐私是一种当事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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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为他人所知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个人信息，是一种当事人不愿意为他人所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个人

私事，是一种当事人不愿意为他人所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3]。因此隐私权是基于自然人的精

神活动和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处理而产生的、保有人的内心世界安宁以及与外界相隔离的宁居环境的

权利[4]，体现了对尊严的尊重、对自由的尊重。 
(二) 劳动关系对劳动者隐私权保护产生的影响 
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隐私的表现形式和受威胁程度是不同的，所处的社会关系和外部环境的不

同，会对隐私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必须放在变化的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才

能产生对隐私权细致化的理解，也才能够形成合乎隐私权保护需求的法律规范[5]。本文所要探讨的劳动

者隐私权，就是指自然人作为劳动者时，在劳动关系中所享有的隐私权。 
劳动关系是一种基于劳动合同的契约关系，但由于劳动者和雇主双方在实力地位上的不平等，劳动

关系也就天然带有了从属性这一基本属性。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可以具体分为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

组织从属性。人格从属性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依据人格从属性，雇主有权指挥命令并且监督管理劳

动者[6]，这就推导出雇主对劳动者的隐私信息享有合法知情权。但是，劳动者并非完全从属于雇主的机

器，劳动者隐私权涉及劳动者人格权这一重大利益，因此雇主对劳动者隐私的合法知情权必须受到相当

程度的限制。下面本文将从三方面具体分析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对于劳动者隐私权保护产生的影响。 
1) 劳动者隐私权与雇主利益之间的冲突 
第一，雇主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的需求和劳动者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劳动者的工作效率直接

影响雇主的经济利益，为了确保劳动者在工作时间的高效率劳动，及时发现劳动者的消极怠工行为甚至

渎职行为，实时保证生产过程的安全性与合理性，雇主存在正当理由对劳动场所进行监控，而这有可能

侵犯到劳动者的隐私权。此外，劳动效率本身仅仅是工作时间的一个表现，但引起劳动效率高低变化的

原因可能涉及到劳动者的私人生活，如劳动者的私人生活习惯或私人生活发生的重大变故等，这也是雇

主在招聘时可能特别关注劳动者的家庭情况以及生活习惯的原因。 
第二，雇主避免承担“替代责任”和劳动者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替代责任是指由雇主对雇员实

施不法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的责任[7]。替代责任是社会政策的产物，其理论基础有二。其一为“利

益所在，风险所在”[8]，当雇主聘用他人为自己谋求经济利益时，应当为生产经营中的损失公平地承担

相应责任。其二为雇主应当为受自己指导与控制的劳动者的行为承担后果。如果雇主想要尽可能地减少

替代责任的承担，那么势必需要积极监督管理劳动者。从替代责任的本质来说，若劳动者无需为生产经

营中的非故意与非重大过失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那么就需要牺牲一定程度的隐私权。 
第三，雇主保护财产权的需求和劳动者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生产设备属于雇主所有财产，而在

现代社会，劳动过程中涉及的生产设备越发先进与多样，甚至还包括互联网等无形资产，雇主财产损失

的风险也随之增大。出于保护财产权的需求，雇主需要对使用这些生产设备的劳动者进行监督管理，从

而可能侵犯劳动者隐私权。 
第四，雇主遵守强制性规范的要求和劳动者隐私权保护之间的冲突。除了雇主利益，出于公共利益

甚至劳动者自身利益的需求，一些立法也会要求雇主搜集某种类型的劳动者个人信息，这些个人信息可

能涉及劳动者隐私。例如我国《职业病防治法》第 36 条关于建立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规定[9]。 
2) 劳动者隐私权的限制 
上述劳动者隐私权与雇主利益之间的冲突展示了劳动者的隐私权在劳动关系中需要受到一定程度的

限制。隐私权本身即为一种可以被克减的权利，公民的隐私权常常需要让位于基于公共利益的知情权。

在劳动关系中，首先，雇主与劳动者之间通过合意达成对劳动者隐私权的限制，如劳动合同的有关规定、

企业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其次，这种对劳动者隐私权的限制表现为劳动者对雇主的附随义务，包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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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义务与不作为义务。作为义务是指劳动者需要对雇主履行通知、报告等义务；不作为义务是指在劳动

者行使隐私权无重大利益且会给雇主带来重大损害的情形下，劳动者无权行使该种隐私权。 
3) 雇主的隐私保护义务 
劳动关系是发生在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双方的法律关系，虽然二者实力有强弱之分，但雇主对劳动

者同样存在附随义务。雇主对劳动者的附随义务主要表现为对劳动者的保护义务，如保障劳动环境的安

全等，隐私权属于重要的人格利益，雇主对劳动者的隐私权也应承担保护义务。雇主需要严格遵守其与

劳动者之间关于隐私权克减的合意，不得超越范围、方式、程序等侵害劳动者隐私权，也不得使其受到

除雇主外第三人的侵害。 

3. 数字社会中劳动者隐私权保护在立法和实践领域所面临的挑战 

(一) 我国劳动者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现状及其局限性 
1、我国劳动者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现状 
1) 《宪法》的基本规定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中规定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隐私权作为一种人格权亦在其列。

《宪法》第 33 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 38 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 40 条规定，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这些规定为隐私权保护的其他单行立法奠定了基础。 
2) 民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2020 年 5 月 28 日《民法典》出台，在其中第一次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也是第一次明确在法律层面提

出了隐私的概念。《民法典》第 1032 条对隐私权进行了总体的概括性规定。该条规定了隐私权的权能——

享有权、维护权、利用权和公开权，以及受隐私权保护的隐私范围——私人安宁、私人空间、私人活动、

私人信息以及私人自主。同时，《民法典》第 1033 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侵犯隐私权的五种具体类型，

包括：妨害他人私生活安宁，如监听、监视、拨打骚扰电话等；侵入、侵扰他人私生活空间，如闯入民

宅、侵入他人邮箱等；窃取、刺探他人私人信息和私人活动，如偷拍、偷录等；擅自披露、公开他人隐私

信息和隐私活动；不法干涉他人对私人生活的自主决定。 
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存在重叠的范围，如前文所述，隐私权中包括了私人信息，因此个人信息保护

法中对于这部分私人信息的保护也体现了对隐私权的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专门规定了敏感个人

信息的处理规则并对敏感个人信息下了定义[10]，从法条中可以看出，敏感个人信息中与自然人人格尊严

有密切关系的个人信息即属于隐私权概念的内涵之下，因此该小节的法律条文可作为劳动者隐私权保护

的一般性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9、30 条则规定了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10]。 
此外，《网络安全法》第 41、42 条[11]，《互联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指南》第三章[12]、《App 违法

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13]等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可以为隐私权保护提供一

定依据。 
3) 劳动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目前我国劳动法中与劳动者隐私权有关的法律规定还较为欠缺。《劳动法》第 96 条规定了用人单位

对劳动者进行非法搜查时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但并未明确保护劳动者隐私权的具体细则。依据《劳

动合同法》第 8 条的规定，在招聘阶段，用人单位只能收集与工作“直接相关”的隐私信息，且法条的

表述为“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由此可见，

强调的是劳动者的告知附随义务，且没有对雇主应当履行隐私保护义务作出更多说明。除此之外，劳动

法领域内对劳动者隐私权的保护散见于各类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制中，主要包括劳动者的健康信息和疾

病信息的建档和隐私保护，以及在劳动者应聘时向企业提供有关信息的范围限定和程序限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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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行立法对劳动者隐私权保护的局限性 
自 2020 年以来，民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领域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对于隐私权的保护显然具有

重要的进步意义。民法典中关于人格权的概括规定、关于隐私权的具体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关于

敏感个人信息的规定，可以作为劳动者隐私权保护的一般规定。 
但是，也应注意到民法所无法顾及到的劳动者隐私权保护的特殊性。民法保护的对象是抽象的平等

的自然人，往往不会对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加以特别分析，这就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实际的不平等[15]。
以民法为中心的隐私权法律保护在应对劳动者隐私权保护时，存在两个巨大的缺陷。其一是民法的基本

理念与劳动法的基本理念无法完全重合，民法追求平等保护，而劳动法则强调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民

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即为平等原则，主张双方权利义务的对等，若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也主张这一原

则，则只能实现表面上的公平、事实上的不公平。其二，民法的隐私权保护无法体现劳动者隐私权受到

雇主较大限制的现实状态，如前文所述，隐私权的具体保护内容应当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语境下分析，

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是一种概括性的保护，而劳动者隐私权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立法应当追求的是如

何使这种限制不过度扩张。因此，基于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对劳动者隐私权的保护要求用具体的、社会

化的人，也就是用劳动者和雇主来代替无个性的自然人的概念，为劳动者提供特殊的保护[7]。 
在劳动法领域，虽然存在数量不少的与劳动者隐私权相关的具体规范，但大都零星分散于地方法规

和部门规章，没有形成针对性的劳动者隐私权保护机制，且这些规定大都聚焦在劳动者健康信息的建档

和应聘时的信息搜集等现实问题，已经无法满足数字社会所暴露出来的劳动者隐私权保护所遭受的威胁。 
(二) 实践领域劳动者隐私权保护所面临的挑战 
1、传统上雇主侵犯劳动者隐私权的具体形态 
对于雇主侵犯劳动者隐私权的具体形态，传统上学者将其分成三类进行讨论。 
第一，在劳动合同缔结前对劳动者隐私权的侵犯。在招聘劳动者时，雇主基于录用标准、人事管理

的需求，会向劳动者知悉一定范围的私人信息，这种权利受到法律的肯定与保护。例如，为了判断应聘

的劳动者是否具备该职位需要的资质，雇主需要知悉劳动者以往的工作经历，为了保障企业的健康安全

环境，雇主需要知悉劳动者的职业病史等等。但若雇主超出职业需要范围收集应聘者的私人信息，例如

刺探劳动者的家庭成员信息、性取向等等，则可能构成对劳动者隐私权的侵犯。 
第二，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对劳动者隐私权的侵犯。若雇主超过限度对劳动者实施监控和管理，以

致侵扰了劳动者的私人空间，则构成侵犯劳动者隐私权。例如，在国美集团的事例中，企业有权对公共

流量的使用情况进行监控，但不能更进一步窥视员工通过公共流量所使用的私人社交平台、私人游戏账

号等。此外，若雇主以更新员工个人资料为名义，刺探非必要的劳动者其他的个人信息等，也将构成侵

犯劳动者隐私权[16]。 
第三，在劳动合同终止后对劳动者隐私权的侵犯。若雇主出于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在劳动者离职

后仍然保留其私人信息，或者泄露、出卖其私人信息，则可能构成对劳动者隐私权的侵犯。例如，在员

工离职并且超过企业合理的人事管理需求期间后，用人单位仍旧保留劳动者的家庭住址、银行卡账号、

健康档案等个人信息，甚至将其出卖给不法分子，则将大大侵害劳动者的隐私权。 
2、信息和电子技术对劳动者隐私权保护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技术手段的更新、大量智能化设备的应用，传统的劳动者隐私权受到侵犯的情形在扩

大。在数字时代，劳动者所携带的私人信息是巨大的，储存私人信息的介质也是多样的，仅以联系方式

举例，数字社会的劳动者就具有电话、微信、QQ 等多种联系方式，在这种情形下，雇主根据《劳动法》

第 8 条中规定的所能收集的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信息就在不断增加，雇主所能收集的信息范

围事实上在不断扩大。此外，视频监控、电子邮件监控、定位系统等智能化技术的运用，使得监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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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更为轻松方便，也更容易触及到劳动者的私人空间。 
另一方面，信息和数字技术强调对信息的积极开发利用，隐私保障也从过往强调消极不受他人侵犯，

转为注重在数据信息积极开发利用中采取预防措施免于不当侵害[17]。比如，对于雇主之前合法收集、存

储的劳动者私人信息，再加以二次开发利用，则可能侵犯劳动者隐私权。再如，数据画像技术的发展，

使得雇主可以整合多种信息对劳动者进行综合评价，从而利用这种数据画像对劳动者进行自动决策，但

这种自动决策因为缺少了劳动者的参与和认可，对劳动者可能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此外，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得劳动者的工作时空与私人时空难以完全分开，劳动者自己没有能力

控制这些信息在网络上最终会流传到何处、被哪些人看到，所以社交媒体中的隐私界定、隐私权限越来

越成为一个难以掌控的范围[18]。对于劳动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与工作相关的私人信息，雇主是否可以

加以收集、利用来实现自己对劳动者的监督，如果可以，是否存在一定的程度限制，这些问题都尚未出

现确定的解决方式，是劳动者隐私权保护领域的空白。 

4. 数字时代我国劳动者隐私权保护的完善 

(一) 基于劳动关系从属性的劳动者隐私权保护法律原则 
如前文所述，我国现行立法对于隐私权保护的一般性规定已经较为全面和完善，但涉及到劳动者隐

私权这一具体领域，存在着无法克服劳动者隐私权相较于隐私权所具有的特殊性这一问题，且劳动法领

域缺乏相应的立法。因此本文认为，在现有的立法规定下，可在劳动法中增加劳动者隐私权保护的基本

原则，以使其与隐私权保护的一般规则形成良好的衔接。 
1、利益平衡原则 
劳动者隐私权保护涉及到错综复杂的各方利益，因此，面对具体案件时，法院应当保持一个灵活的、

弹性的思维，追求实际效益的最大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随意裁量，一定程度

上的利益位阶仍然是可以确定的。 
首先，公共利益优先于劳动者隐私权，当公共利益雇主对劳动者的隐私权加以限制时，这种限制就

应当是正当的。比如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 36 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建立包括职业史、职

业健康检查结果和职业病诊疗等有关个人健康资料在内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其次，劳动者的隐私权优先于雇主的经济利益。雇主对劳动者隐私权的克减必须是基于重大的商业

利益，且这种克减在方式、程度等程序上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雇主对劳动者隐私权的限制和侵扰必须

事前经过劳动者的同意或者法律的授权。劳动者的信息自决权建立在人性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的基础上，

是赋予个人自由决定放弃或运用其个人资料的权限，是适应社会新发展而进一步展开的人格保护。这种

劳动者信息自觉权的行使需要遵守一定的条件：第一，劳动者放弃自身一定隐私权的同意必须在事先作

出，而非事后追认；第二，雇主侵扰劳动者隐私权的范围不得超过明示同意的范围；第三，雇主在实施

具体的侵扰行为时必须以简单直接的方式告知劳动者；第四，劳动者对隐私权的放弃是具体的放弃，而

非概括地全部放弃。此外，由于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劳动者的信息自决权其实并不完全自由，劳动者可

能迫于压力同意放弃自身的隐私权，则就需要法律为劳动者合意放弃隐私权设立一定的底线，规定涉及

劳动者人格权核心的相关权利不得放弃，如不允许雇主对劳动者进行搜身。 
2、最少损害原则 
最少损害原则的目的在于限制雇主对劳动者隐私权侵扰的程度，防止其滥用。具体包含三层含义：

首先，只有当穷尽其他方式而无法实现雇主的经济利益时才可以寻求对劳动者隐私权的限制；其次，在

同一个用人单位中，需要具体区分不同职位是否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存在冲突，若存在，才可以限制

该职位劳动者的隐私权，不可对同一用人单位内所有职位的劳动者实施不加分别的隐私权侵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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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者隐私权侵扰的手段必须控制在足以实现雇主利益的最小限度，否则将构成隐私侵权。 
(二) 基于数字时代特殊性的劳动者隐私权保护建议 
除了立法体系的缺陷，诚如上文所描述，数字社会中劳动者隐私权面临的威胁正随着技术手段的不

断进步而日益加剧，这就需要劳动法领域大胆回应。 
1、区分场所实行不同的劳动者隐私权保护模式 
在数字社会中，劳动者的工作时空和私人时空不再像过去那样界限分明，而是经常性地出现交集，

这使得劳动者隐私权的保护难以确定。例如，劳动者使用办公电脑进行私人活动，雇主能否对这些私人

活动进行监督，再如，雇主在劳动者的个人社交媒体中发现申请病假的劳动者事实上正在外出游玩，雇

主是否有权以此为由解雇该劳动者。这些例子表明，在面对不同场景时，需要具体分析劳动者隐私权的

构成要件，结合隐私权的合理期待理论，以此来更为合理地实施保护。 
隐私权的合理期待理论认为，是否构成隐私具体分为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前者指隐私主体发表出

对其隐私的真实主观的期待，后者指社会愿意承受该期待是合理的 1。依据这一理论，劳动者隐私可以按

照所处场所的不同分为三类——工作场所一般隐私信息、工作场所敏感隐私信息、私人场所隐私信息，

以此为基础实行不同的保护模式。第一，工作场所一般隐私信息，是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隐私

信息，如视频监控画面等，雇主可以基于监督管理等正当商业理由来限制劳动者在这一隐私信息领域的

隐私权，但需事先告知劳动者、征得其同意并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第二，工作场所敏感隐私信息，是

指在工作环境中产生或出现的与劳动者私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如家庭住址、体检报告、医疗记录、

犯罪记录等，针对这些信息，除基于重大雇主利益或合法性依据而收集、使用外，不得进行收集、使用。

第三，私人场所隐私信息，这类隐私信息受到严格保护，除非严重损害雇主重大利益，雇主不得收集、

使用，且收集、使用的程度受到严格限制。 
2、拓展劳动者隐私权保护内容 
如前文所述，数字社会劳动者的隐私权保护面临多重挑战，为了这些应对范围更广、层次更深的挑

战，可以借鉴欧盟的相关立法，赋予劳动者隐私权更多实质性权利。 
以数据画像等信息技术对劳动者信息积极开发利用的行为为例，可以借鉴欧盟立法，尝试为劳动者

设立反自动决策权，使劳动者免于不恰当的数据画像而遭受的损失。首先，限制雇主使用自动化决策的

范围，自动化决策的目的在于提高管理效率，用一系列数据对劳动者的表现进行综合考评，但这种决策

方式忽略了劳动者对于劳动关系的参与和认可，因此要严谨雇主将数据画像的结果直接作为解聘的依据。

另一方面，要为自动化决策设定合理的程序要求，限制其收集、使用的隐私数据的范围和程度，明确雇

主的告知义务，使劳动者知悉自动化决策的具体内容和主要目的。 
3、建立企业隐私保护机制 
在企业内部设立劳动者隐私保护机制。因为各类智能化设备如电子监控、企业内部邮件系统等在生

产过程中的运用，现代企业事实上掌握了相当数量和规模的信息，其中就包含大量的隐私信息，如何妥

善保存、使用、处理这些隐私信息，需要企业建立专门的隐私保护机制，设置专门的数据管理部门。一

方面，通过隐私保护机制来完善企业内部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等过程，使其做到合规、有序、透明。

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数据管理部门对企业相关事务进行监督和审查，形成企业内部长期的合规检测机制。 

5. 结论 

隐私权是一种人格权，是保有人的内心世界安宁以及与外界相隔离的宁居环境的权利。劳动者隐私

 

 

1Katz v. United States (289 U.S. 347, 357, 1967)一案中，法院判决认为，“Katz 合理的隐私期待被侵犯了”，并发展出了隐私合理期

待的标准，即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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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是指自然人作为劳动者时，在劳动关系中所享有的隐私权。在数字社会，由于技术手段的更新，传

统的劳动者隐私权受到侵犯的情形在扩大。应当在劳动法中增加劳动者隐私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利益

平衡原则和最少损害原则，以使其与隐私权保护的一般规则形成良好的衔接。此外，面对技术手段的进

步给劳动者隐私权保护带来的挑战，可以具体从以下三方面出发保护劳动者隐私权：第一，从隐私权的

合理期待理论出发，区分场所实行不同的劳动者隐私权保护模式；第二，借鉴欧盟经验，拓展劳动者隐

私权保护内容，如反自动决策权；第三，在企业内部建立隐私保护机制，制定企业内部数据的收集、存

储、使用等的程序，并设置专门的数据管理部门进行监督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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